天津园区起重机安全改造和更换减速机

齿轮油项目询价文件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天津园区起重机安全改造和更换润滑油

项目地址：天津开发区西区夏青路199号院内
单位名称（甲方）：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
二、设备现状

1、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市监特设发〔2021〕16号）中“（二）在用桥式、门式起重机。2022年3月31日前，起重机械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桥式、门式起重机加装一套不同于原配置形式的高度限位装置，确保该设备满足“双限位”装置的要求。”的要求，经过排查发现所属位于天津开发区西区夏青路199号院内的215厂房5T和216厂房的1T、5T起重机均设置为断火式单限位，不满足高度“双限位”装置的要求。

天津园区所属起重机型号、数量、高度限位装置形式见表1。

表1 起重机型号及数量

	序号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现有高度限位器形式

	1
	5T电动单粱桥式起重机
	台
	2
	断火式

	2
	1T电动单粱桥式起重机
	台
	1
	断火式

	3
	10T电动单粱桥式起重机
	台
	3
	断火式+重锤式


2、起重机减速机的维护保养要求“使用初期每季换一次，以后根据油的清洁情况半年至一年换一次的”，而甲方所属6台起重机减速机的润滑油自启用未进行过更换。

三、工作内容
1、甲方所属位于天津开发区西区夏青路199号院内215厂房5T和216厂房的1T、5T起重机加装重锤式高度限位装置。

2、双限位装置加装改造完成后，必须保证双限位装置同时联锁作用。

3、乙方配合甲方通过起重机定期检验中该项目鉴定。

4、乙方选择原减速机齿轮油牌号，按照减速机齿轮油加注要求，完成6台起重机减速机齿轮油更换，保障起重机润滑正常。
四、报价方（乙方）资质要求
投标方必须具有桥式、门式起重机，轻小型起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资质。
五、合同期限
本合同期限12月（质保期12个月），自高度限位装置加装和减速机齿轮油更换验收合格之日起12个月。
六、报价须知
在航天电子采购平台上报价时，单价填写合同总价；询价附件挂上具体的报价单和公司资质证明盖章后扫描件，并提供纸质盖章报价单和资质证明复印件。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永来
联系方式：13366381369

附件：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市监特设发〔2021〕16号

附件：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

市监特设发〔2021〕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根据近年来特种设备事故统计和原因分析，在桥式、门式起重机使用过程中，由于高度限位装置的配置不当、缺失、损坏和失效等原因引起的事故所占比例较高。同时，起重机械作业人员无证操作、违章操作，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落实起重机械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的安全主体责任，减少事故发生，保障起重机械的安全使用，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开展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安装（加装）高度限位装置，提高设备本质安全

（一）新出厂桥式、门式起重机。自2021年5月1日起，起重机械生产单位对新出厂的桥式、门式起重机，应当同时安装两种不同形式的高度限位装置（以下简称“双限位”装置），如重锤式、断火式、压板式高度限位器等任意两种。

（二）在用桥式、门式起重机。2022年3月31日前，起重机械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桥式、门式起重机加装一套不同于原配置形式的高度限位装置，确保该设备满足“双限位”装置的要求。

（三）例外情况。对于已经安装了传动式高度限位装置（如齿轮、蜗轮蜗杆传动式高度限位器等）的新出厂或在用桥式、门式起重机，不再要求设置“双限位”装置。

二、发挥检验机构把关作用，积极开展监督检查

（一）检验和试验。各型式试验机构和监督检验机构要按照要求做好检验和试验工作。

1. 新出厂或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的桥式、门式起重机检验。自2021年5月1日起，各起重机械型式试验机构对新产品进行型式试验，监督检验机构对安装、改造、重大修理过程进行监督检验时，应增加“双限位”装置的检验项目（已安装传动式高度限位装置的除外）。

2. 在用桥式、门式起重机检验。自2022年4月1日起，各起重机械检验机构对在用桥式、门式起重机进行定期检验时，应增加“双限位”装置的检验项目（已安装传动式高度限位装置的除外）。

（二）监督检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1. 重点检查起重机械生产单位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的桥式、门式起重机安装“双限位”装置的情况，起重机械使用单位对在用桥式、门式起重机加装高度限位装置的情况。

2. 重点检查起重机械使用单位安全管理、操作规程、维护保养、技术档案等制度建立及落实情况，起重机械司机、指挥和安全管理人员《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的持证情况。对发现不符合相应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要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的，要依法依规处理。

三、强化组织实施，推动整治落实到位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组织实施，加大宣传力度，把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整治作为推进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并于2022年10月底前完成。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分别于2021年12月底和2022年10月底前填报《在用桥式、门式起重机安装（加装）高度限位装置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统计表》（见附件），并将有关工作情况书面报送总局。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联系总局特种设备局。

联系人：尚洪 010-82262256 邮箱：shanghong@sam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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